
XXX 幼稚园  
202X/2X 学年幼儿班 (K1)入学申请资料  

 
索取申请表格方法  （不设申请表限额）：  
1. 于本幼稚园网页下载    
2. 亲临本幼稚园索取    
3. 以邮递方式索取     
 
派发申请表格时段：  
1. 日期：202X 年 X 月 X 日（星期 X）至 202X 年 X 月 X 日（星期

X）  
2. 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 （上午 X 时至下午 X 时）  ／  
    星期六  （上午 X 时至下午 X 时）  
 
递交申请表格  （不设限额收取入学申请表）：  
1. 日期：202X 年 X 月 X 日（星期 X）至 202X 年 X 月 X 日（星期

X）  
2. 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 （上午 X 时至下午 X 时）  ／   

  星期六  （上午 X 时至下午 X 时）  
3. 递交方法：亲临／邮寄至本幼稚园递交申请表格  【须连同所需文

件（包括身份证明文件）】  
4. 报名费（如适用）：港币 XX 元正（于递交申请表格时一并收

取），无论申请成功与否，报名费概不退还  
 
申请「幼稚园入学注册证」  
1. 在幼稚园教育计划（「计划」）下，每名可在本港接受教育的儿童

只会获发一张注册文件，而所有参加计划的幼稚园，只可取录持有

有效注册文件的儿童。  
2. 家长须于 202X 年 9 月至 11 月期间为其子女向教育局申请「幼稚园

入学注册证」（「注册证」）。「注册证」会于本年 9 月开始接受

申 请 ， 届 时 教 育 局 会 公 布 申 请 细 则 ， 并 会 在 教 育 局 网 页

(https://www.edb.gov.hk/k1-admission_sc)上载详情。如申请人在递

交申请时已提供全部所需资料及文件，教育局一般可在六至八个星

期内完成审核；视乎家长递交申请表格的方式（包括于教育局网页

填写及递交申请表格、透过「智方便」流动应用程式、邮递申请表

格或亲临教育局递交申请表格），教育局将以不同方式将电子「注

册证」发放给合资格接受计划资助的申请人。如儿童可于本港接受

教育但不合乎资格接受计划资助 1而未能获发「注册证」，教育局会

 
1   儿 童 必 须 是 香 港 居 民 ， 拥 有 香 港 居 留 权 、 入 境 权 或 不 附 带 任 何 逗 留 条 件 （ 逗 留 期 限 除 外 ）

的 有 效 香 港 居 留 许 可 ， 才 合 资 格 接 受 计 划 资 助 并 获 发 「 注 册 证 」 。 非 本 地 儿 童 （ 例 如 持 有

担 保 书 的 儿 童 ） 须 获 得 入 境 事 务 处 处 长 的 许 可 ， 才 可 在 香 港 接 受 教 育 ， 但 不 会 获 得 计 划 下

的 资 助 。 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k1-admission_sc


为有关儿童发出「幼稚园入学许可书」（「入学许可书」），儿童

可凭「入学许可书」注册并入读参加计划的幼稚园，惟其家长须按

注册入读之幼稚园的收费证明书缴付扣减计划资助前的全额学费。  
 
收生准则：  
1. 面见表现  
2. 申请人的兄弟姊妹现正在本幼稚园就读获优先考虑  
3. 如申请全日班／长全日班学位，需要这类服务的申请人可获优先考

虑  
（请留意由于学位所限，并非 所有符合优先考虑的申请人均会获取

录。）  
 
面见安排：   
1. 本幼稚园会安排面见所有申请入读幼儿班的儿童  
2. 面见于 202X 年 X 月 X 日  至  202X 年 X 月 X 日进行，本幼稚园会

通过 XX 通知家长  
3. 以小组形式及／或个别面见  
4. 家长须陪同儿童参与面见  
5. 在面见非华语儿童时，如需要传译／翻译服务，请致电 XXXX 

XXXX 与本幼稚园联络。本幼稚园亦接纳非华语家长和儿童由懂中

文的亲友陪同会面，协助沟通。  
 
取录结果公布：   
本幼稚园将于 202X 年 X 月 X 日前通知家长幼儿班取录结果。  
 
注册安排：  
1. 正选生：家长须于 202X 年 X 月 X 日至 X 日（「统一注册日

期」）内的指定时间到本幼稚园办理注册手续，并须携带电子「注

册证」／「入学许可书」或印在电子「注册证」／「入学许可书」

上的二维码的截图及缴交注册费。  
2. 备取生：本幼稚园会发出通知（方式：电邮／书信／其他），请家

长于指定日期到本幼稚园办理注册手续，并须携带电子「注册证」

／「入学许可书」或印在电子「注册证」／「入学许可书」上的二

维码的截图及缴交注册费。  
3. 家长请留意，如未能在指定的注册日期携带有效的电子注册文件或

二维码的截图到校进行注册，本幼稚园或未能为获取录儿童完成手

续，因此家长务必于指定日期内向教育局申请相关注册文件。  
4. 202X/2X 学年的注册费为港币 XXX 元正。如有关儿童入读本校，本

校会于    月退回注册费，但若家长于注册后决定为子女转校，请以

书面通知本幼稚园。本幼稚园会尽快办理取消注册手续，但注册费

将不获退还。在完成取消注册手续后，本幼稚园亦不会再为该儿童



保留学位。  
 
查询：  
电话：XXXX XXXX      电邮：XXXXXXXXX@XX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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